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行业标准（DZ／T 0011-91）

地球化学普查规范

比 例 尺 1：50 000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1 本规范对地球化学普查工作的工作性质和测区选择，设计书的编写，野外工作方法，

样品加工，野外工作质量检查，测定元素的选择和元素测定的技术要求，图件的编制，异常
的评价和查证，成果报告的编写以及图件和资料的上交等方面作出了规定，确立了统—的标

准。
1．2 本规范适用于地质矿产行业在矿产普查阶段中进行的地球化学勘查工作，也可供其他

行业进行类似工作时参考使用。

2 工作性质和测区选择
2．1 地球化学勘查根据其应用于不同地质—找矿阶段的目的，涉及的面积和要求工作的粗

细程度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类性质的工作：
a． 区域化探(或称战略踏勘性化探)，其主要工作目的是发现由成矿远景区(带)，矿田

和大、中型矿床以及某些地层、构造和火成岩的区域地球化学特征所引起的省的、区域的和

局部地球化学异常。工作面积常常是数千平方千米或更大。常用工作比例尺为 l：100 000、
1：200 000 或 1；500 000。采样密度：(以水系沉积物测量为例)2 点／km2、(0．25—1 点)

／km2或(0．04～0．08点)／km2；
b． 地球化学普查(或称普查化探)，主要目的是在区域化探阶段已圈出的各类省的、区

域的或局部的地球化学异常范围内，以及根据化探、物探、地质资料所圈定的找矿远景区内，

进一步缩小寻找目的物(矿床、矿体或其他地质体)的靶区，查明成矿有利地段和找矿有关的
地球化学特征等。工作面积常在数十平方千米或更小——数百平方千米之间。常用工作比例

尺为 1：25 000—1：50 000。采样密度(以水系沉积物测量为例)(4—8 点)／km2；
c． 地球化学详查或异常检查(或称详查化探)，主要工作目的为在区域化探和地球化学

普查阶段获得的有意义的局部异常范围内查明异常和矿体的空间关系，以便为山地工程的定

位提供依据。工作面积常在 0．n 平方千米或更小一一数十平方千米之间，常用工作比例尺为
1：5 000～1:10 000 之间，采样密度(土壤测量为例)(100～200 个点)／km2，或>200点/ km2。

点线距为 100×20m～500×20m。
2．2 地球化学普查的性质、目的和任务，本规范所指的地球化学普查，即是 2．1 中 b 类性

质的工作，它是在 1：200 000 区域化探、航磁和小比例尺地面物探圈出的异常分布区和找矿

有利地区，以及1：200 000 区域地质调查圈出的成矿远景区(带)中开展的矿产普查工作。是
一项承上启下性质的工作。它的主要任务是对工作选区内已圈出的各类区域性异常及成矿有

利的远景区，进一步圈定寻找目的物的靶区，查明成矿有利地段和找矿有关的地球化学特征，
提出进一步开展化探或物探工作的详查地区。

2．3 就找矿目的而言，在已完成第二代 l：200 000区域化探工作的地区内，对于 1：200 000

区域化探无异常反映的地区或虽有异常反映但和找矿无关的地区，一般不需要作进一步化探
普查工作。在一些有异常显示的地区需要作进—步化探工作，但也不是都需要部署 1：50 000

化探普查。有些1：200 000 化探局部异常经异常检查后即可直接部署工程验证，有些局部异
常经异常检查后虽不能直接部署工程验证，但可以先采用 l：200 000化探单点样分析的办法

以提高地区单位面积上的信息密度。如果从单点样分析资料中已能提出作详查的测区时，也

就不需要部署 1：50 000 普查化探。只有当作单点样分析以后，仍出现如下情况时，才需部
署 1：50 000 化探普查。

a． 1：200 000 化探中出现成片密集的异常群或地球化学高背景带(区)，这些异常群



或高背景带被认为与有利的地质构造有联系，可能是一个重要成矿远景区时；

b． 出现的异常或异常群涉及面积较大(数十一数百平方千米)，且经 1：200 000化探
单点样分析后仍不能对测区内的各局部异常进行客观评价时；

c． 需要寻找的矿床，以 l：200 000 化探单点样密度(1—2 点/ km2)认为不能控制而

可能导致异常大量遗漏时；
d． 根据 l：200 000 区域化探资料已初步看出可能有重要成矿远景区存在，但由于测

区内水系密度不够，不能控制全部成矿远景区的面积或由于测区内分布有运积物、风成砂等
外来沉积物覆盖，致使方法效果可能受到严重影响时；

e． 局部异常涉及面积虽不大，但经 l：200 000化探单点样分析仍不能从资料中选出

详查测区时。
2．4 1：50 000 化探普查包括配合 1：50 000 地质区调而进行的 l：50 000 化探工作在内

测区面积大小一般应根据 1：200 000区域化探的异常分布范围来确定，一般不一定按国际分
幅确定测区面积和范围。

2．5 五十年代～七十年代曾作过 1：200 000 路线金属量测量的地区，如果寻找的对象是

Cu、Pb、Zn 等以往的分析灵敏度已能基本满足要求的一些元素的矿化或矿床时，而且资料已
进行重新整理，并认为整理后的资料能达到一定质量水平时，可以直接从中选择异常区部署

1：50 000 化探普查测区。如果它们虽经重新整理但仍认为质量水平和可信度不高，不能用
作 1：50 000 选区依据时，或以往未进行任何区域化探工作，或以往虽然进行过区域化探，

但资料残缺不全不能用作选区依据时，则应在拟部署 1：50 000 普查的地区内首先部署 1：

200 000 区域化探，然后按 2．2 条规定选择 1：50 000 化探测区。
2．6 已知矿区外围、地质调查或物探方法圈出的特别有利成矿的地区，如果没有区域化探

资料作为 1：50 000化探测区的选区依据时，也可部署 1：50 000～1：25 000化探普查，但
测区面积不宜过大。

3 设计书的编写

3．1 设计书是化探工作的施工依据，一般应在工作之前由承担本项化探普查工作的单位根
据上级下达的任务书编写。

3．2 在编写 1：50 000 地球化学普查设计书前，应作好如下准备工作：
a． 收集与测区有关的地理、地质、矿产、物探、化探资料，特别是要收集和本测区有

关的 1：200000 区域化探异常及异常查证方面的资料；

b． 研究在本测区内进行 1：50 000 化探普查的地质、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依据。要重
点研究本测区范围内的 1：200 000区域化探异常的特征、异常分布地区所处的地质背景、地

球物理特征等。也应研究区内1：200 000 化探异常查证的有关资料；
c． 根据已掌握的前人在本测区内进行的水系沉积物测量、土壤或岩石测量等情况，选

择在本区进行 1：50 000 化探工作的合理工作方法。如果测区从未进行过化探工作，或虽进

行过化探工作但没有资料可供参考时，则应考虑在 1：50 000 普查化探工作开工前组织少数
人员到工区进行踏勘，同时选择若干已知矿区进行方法试验；

d． 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和方法试验结果，在符合本规范规定的前提下，考虑在本测区内
进行 1：50 000 地球化学普查工作的实施方案。

3．3 设计书不仅是化探普查施工的依据，也是按质按时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的保证，同时

它又是检查工作质量和工作进度的依据。因此设汁书应提交上级主管部门审查，经上级批准
后方能执行。设计书未经批准，不得施工。

3．4 设计书应包括的内容：
a． 工作任务：包括任务来源、目的与要求、选区依据与工作量；

b． 测区的概况：包括测区的地理景观、地质、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特点。前人工作及



研究程度等；

c． 工作方法、技术与质量要求：包括拟采用的野外工作方法及方法试验结果、样品中
测定元素的选择及元素分析方法的选用、数据处理方法和技术、野外采样及元素测定的质量

标准及质量检查、质量监控方法等；

d． 提交成果的内容与时间：包括计划上交的报告、图件等资料，提交时间等；
e． 技术、经济指标：包括设备、材料计划、经济预算、组织编制和工作进度安排等。

3．5 1：50 000 地球化学普查项目不沦其测区面积大小都应单独进行没计书的编写。为配
合 1：50 000 区调地质调查或 1：50 000 物探工作进行的 l：50 000 化探普查也都应单独编

写设计书。设计书应由项目技术负责人负责编写。

3．6 在设计书的实施过程中，如发现设计与实际情况不符有重大变化需要进行修改或补充
时，应提出书面修改补充意见报请原没汁审批单位批准后实施。

4 野外工作方法
4．1 应根据测区的地质—地理条件选用最合适的化探方法。可供选择的方法有：水系沉积

物测量、土壤测量、岩石测量、水化学测量、气体测量等。在一个 1：50 000 图幅中或在一

个成矿远景区(带)的几个图幅中，尽可能选用一种化探方法，以利于资料的对比研究和地球
化学图的拼接。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经方法试验证明，确因条件不同，采用一种方法不能取

得效果时，允许采用二种或二种以上化探方法。
4．2 水系沉积物测量

4．2．1 水系沉积物测量。适用于我国大部分山区，是目前各种化探方法中成本最低、工作

效率最高、效果较好的普查找矿方法。
4．2．2 1：50 000 水系沉积物测量的采样密度一般可在 4 个点／km2一 8 个点／km2之间选

择。我国南方雨量充沛，水流速度中等山区，4 个点／km2的密度已经足够。我国北方某些干
旱山区，元素分散距离较短，采样密度应适当加密。在一些陡峻山区，由于水流湍急，矿化

物质遭到冲刷，采样密度也应增加。

4．2．3 水系沉积物测量的采样物质一般常以淤泥和粉砂为主，一般要求取-0.216mm(60 目)
或-0.172mm(80目)筛孔粒径的物质。也可根据找矿目的、矿种另行试验确定。为减少在一个

测区内元素含量的跳动，采样物质一定要保持一致，要避免采集表层物质，以减少有机质及
铁锰类物质的影响。在我国北方某些干旱、半干旱地区(如内蒙中部和北部的—些地区、甘肃

北山地区等)，由于普遍发育风成砂，采取常规的-0．216mm(60 目)或-0．172mm(80目)的水

系沉积物，不能获得明显的异常显示。在这类地区的采样应根据不同自然景观区采用不同的
取样粒级，水系发育的中山区取样粒级为-2mm (10 目)，水系不发育的残山丘陵区为-4．69

mm(4 目)～+0．995 mm(20 目)和-0．108mm(140目)混合粒级。无论采用哪种过筛粒度，都要
保证过筛后的样品重量不少于 120g，如样品需作金的测定，则应不少于 150g。

4．2．4 水系沉积物的采样部位应选择在河床底部或河道岸边与水面接触之处，在间歇性水

流地区或很少水流的干河道中应主要在河床底部采样。在水流湍急的河道中要选择在水流变
缓处，水流停滞处，转石背后及河道转弯的内侧有较多细粒物质聚集之处采样。为了提高样

品的代表性，应在采样点沿水系上下20一 30m范围内进行多点取样，混合在一起组合成一个
样品。

4．2．5 1：50 000 水系沉积物测量一般可采用地形图定点。先在 1：25 000 或 1：50 000

地形图上框出计划要进行工作的范围。在此范围内划出长宽各为 0．5km的方格网。以四个方
格(1 km2)作为采样大格。大格的编号顺序自左而右再自上而下。每个大格中有四个面积为

0.25km2 的小格，编号顺序自左而右自上而下标号 a，b，c，d。在每一小格中采集的第一号
样品为 1，第二号样品标号为 2。每个采样点根据其所处的位置按上述顺序进行编号。如在某

l：50 000 测区内编号为 3 的采样大格中各采样点的编号如图 1 所示。采样点可预先设计并



标绘在地形图上。在采样过程中允许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作适当修改，并将实际采样位置标定

在图上。在野外实际采样点的定位，可根据地物、地貌标志确定或用罗盘交汇定位。定位误
差在图上不大于 2.5mm。为便于质量检查和异常检查，原则上每个采样点均应留有标志，每

条水系的最上游采样点必须留有标志。

4．2．6 水系沉积物测量的采样点要求在全测区分布比较均匀。要尽量使绝大多数(90％以
上)的采样格(大格)内都有采样点分布，使其不出现或很少出现连续 5 个以上的空白小格。当

采用 4 个样／km’采样密度时，小格内样品数不要超过2 个，采用8 个点／km‘采样密度时，

小格内样品数不要超过 4 个。要求采用分布均匀并不是要求把所有采样点都布置在采样格子
的中央，而是要求将采样点布置在每一个格子中能最大限度控制汇水面积处。因此采样点应

尽量布置在地形图上可以辨认出来的最小水系(大于 300m))——即一级水系的末端和分支水
系口上。如果水系较长还应在水系的中间增加采样点，使每一个采样点控制的汇水盆地的面

积大致在 0.25～0.125km2之间，大于 0.25km2的应增加采样点，小于 0.125km2的可减少采样

点。
4．2．7 采样小组使用的 1：50 000 或 1：25 000地形图手图，每日野外工作结束后要将采

样点着墨，以直径 2mm小圆圈标定采样点，并编上样品号。同时要根据手图将其全部内容转
绘到另一张同比例尺地形图上，制成采样点位底图。转点误差应小于 0.5mm。

4．3 土壤测量

4．3．1 在地形平缓、水系不发育的丘陵地区，以及在—些平坦的残坡积物覆盖的平原和准
平原，可采用土壤测量进行 1：50 000 化探普查。

4．3．2 1：50 000 土壤测量的采样密度一般应比同比例尺水系沉积物测量要大。它的采样
密度和采样点的布局，可按如下二种情况考虑：

a． 如果在本测区内欲寻找的目标物已知是呈带状分布，且其产状也已大致了解，则可

以垂直目标物长轴方向布置较稀的测线来控制其延伸，以较密的点控制其宽度，使其不致遗
漏，测线的线距应不大于1：200 000 区域化探异常长度的 1／2～4／5，点距应不大于 1：200

000 区域化探异常宽度的 l／3—1／2，常用的测网为500×100m或 500×200m。
b． 如果在本测区内欲寻找目标物的形状复杂，或产状不明时，应布置方格网进行采样。

常用的采样格子(或称采样单元)的面积为 0．25 km2。每个采样格子内的采样点数为 3～6个。

相当于(12～24个)／km2。
4．3．3 采用土壤测量时应特别注意采样层位和粒度问题。在残、坡积土壤分布地区，一般

在距地表 20～50cm深处的 B 层(淋积层)或 C 层(母质层)中采样可以获得良好的效果。在我国
南方一些发育有较厚层残积土的地区，在距地表20一 50cm深处采样，往往不能获得满意结

果，需要加深在 50～100cm 深处采样，才能获得清晰的异常；在一些为冲积物、冰积物、风



积物、耕植土或其它外来搬运物所覆盖的地区进行采样时，通常应穿过这些覆盖物，在原地

的残积、坡积层中采样，采样深度需经过试验确定；在有些地区的覆盖层中既有原地的残积、
坡积物又有大量外来物(如风成砂)混杂其中，如在我国北方一些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在这类

地区要根据情况或穿过混有风成干扰物的覆盖层进行采样或筛取+0．45～一 5mm 粗粒级的物

质均能获得很好的异常显示。土壤测量的采样粒度一般要求过0．216mm (60 目)筛孔。每一
样品过筛后(干燥后)的重量应不少于 120g。如果样品需作金的测定时，采样重量(干燥后)应

不少于 150g。为了使所采样品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在采样时，特别是进行金矿化探时，可采
取在采样点周围点线距的 1／3 范围内多点采样均匀混合成一个组合样的方法。

4．3．4 采用水系沉积物测量或土壤测量进行矿产普查，能否取得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采用的工作方法是否合理。上述4．1～4．3．3 各条只是一些应遵循的一般原则。我国各
省、区或同一省、区的各地区的地理——地质条件差异很大，决非几条一般原则所能概括。

因此，在进行面积性水系沉积物测量前或土壤测量前一定要选择若干处已知矿床或矿点进行
采样密度(网度)、采样物质、层位和粒度的试验，并应以试验结果为依据编写设计和确定野

外工作方法。

4．4 岩石测量
4．4．1 岩石测量的采样工作和样品加工等方面的工作效率较低，成本较高，因而很少在大

范围内开展面积性岩石测量。只有在如下三种情况下可以采用岩石测量方法进行 l：50 000
矿产普查：

a． 在一些特殊地区，地形平缓，水系不发育，地表基本没有残坡积土，但岩石出露较

好。水系沉积物测量和土壤测量均不能使用时；
b． 在有些地区虽然已进行水系沉积物测量或土壤测量，但为了要进一步查明异常源的

确切位置、查明是否有新的含矿层位、查明构造带或岩体的含矿性或圈出含矿构造带的富集
地段等目的而认为水系沉积物测量和土壤测量所提供的资料仍不能满足要求时；

c． 在进行大规模水系沉积物测量或土壤测量工作的同时，为了帮助水系和土壤异常的

推断解释，需要获得某些岩体、地层或不同岩性中的元素丰度值时，但测区范围不宜太大，
且一般应根据其工作目的有针对性地布置采样工作。例如：为了查明水系或土壤异常浓集中

心的确切位置，可在略大于异常的范围内布置几条剖面线进行岩石采样；为了查明构造带的
含矿性，可布置若干条垂直于构造带的短测线采集岩石样品；为了查明是否存在新的含矿层

位，可布置几条垂直于地层走向的长测线进行岩石采样；为了评价岩体的含矿性，可在测区

内的几种典型岩体中各采集数十个岩石样品等。要尽量避免在数百甚至上千平方千米范围内
进行面积性岩石采样。如果属于上述第 a 种情况必须进行岩石采样时，也应该首先选择最有

成矿条件的局部地区内进行，待取得效果后再逐步扩大测区面积。1：50 000 面积性岩石测
量的采样密度可控制在(4～12个点)／km2之间。

4．4．2 由于元素在岩石中的分布是很不均匀的，采样时应在采样点周围点线距的 1／3 范

围内均匀敲取数块同种岩性的岩石碎块组成一个样品。只采集一块手标本的方法或物性测定
的采样方法，对于地球化学研究都是不适宜的。岩石样的采样量一般应控制在 150 一 200g

之间。
4．5 水化学测量

4．5．1 水化学测量，目前在我国实际找矿工作中使用较少。原因是此方法的季节性影响较

大，要求测区内的全部野外取样工作，在气候条件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完成，否则将造成异常
推断解释上的困难。但水化学测量如果以上升泉水或井水作为主要采样对象时，能在一定程

度上避免气候条件的影响，且具有反映深部矿化的能力，因地制宜地利用这些特点，有时能
取得很好的找矿效果，如我国北方干旱或半干旱地区中的某些水系或干沟均不发育的风成砂

覆盖地区。在这些地区水系沉积物测量和土壤测量均不易取得效果。但由于区内水井分布较



多，因此利用这些水井采集井水的水化学方法有时能获得较好效果。

4．5．2 水样采集方法(参见附录A、B)。
4．6 气体测量

开展化探普查时，如果需要使用汞蒸气测量方法，其方法技术要求，按《汞蒸气测量规

范》执行。
4．7 各种方法的记录内容参见附录 F。

5 样品加工
5．1 野外样品加工

5．1．1 采集样品要防止沾污。装样品的布袋，无论是新的或是已使用过的旧样品袋都要经

过洗涤后才能使用。如果样品是在水中采集的水系沉积物，则当样品装入布袋后，应用手挤
干，以避免样品中元素以液相相互渗透造成样品污染。

5．1．2 装在布袋中的样品一般应在野外驻地晒干，有条件的也可在自动温度控制的电烘箱
内烘干。但箱内温度不能超过 60°C，不论哪一种干燥方法，在干燥过程中要不时揉搓样品，

以免土质结块。干燥后的样品要用木锤轻轻敲打以使粘土胶结物中的颗粒解体。

5．1．3 样品干燥后，按设计规定的粒度在野外驻地进行过筛。过筛处理后的样品应采用对
角线折叠法混均，然后放入塑料瓶或纸袋中，其重量应不小于 120g。如果需要测定金或被测

元素较多时，重量应不小于 150g(野外样品加工流程见图 2)。

5．1．4 1：50 000 水系沉积物测量样品不作组合样处理。

当进行 1：50 000 土壤测量且采用较密点距的测网进行工作时，是否可采用组合样方法
以减少样品的分析工作量的间题，应视本项1：50 000 化探工作的设计要求和样品组合后能

否达到预期工作目的而定。
5．1．5 岩石样品在野外一般不进行加工，只需将样品晒干装箱送实验室加工处理。

5．1．6 在野外加工处理样品时，防止样品间的相互污染。因此，每处理完一个样品后，凡



是和上一个样品接触过的筛子、台秤等物都要清理干净，然后再进行下一个样品的加工处理。

每一个样品的编号、登记、填写送样单等工作要做得准确无误。应明确，野外样品加工工作
是整个化探野外工作的最后一道工序。它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化探成果反映。因此，应和采样

工作—样，每天工作完毕后要有专人进行质量检查，其质量评定标准由大队自定。

5．2 实验室样品加工
5．2．1 局属(或队属)实验室应配备专职的样品管理人员，负责样品的验收、检查和保管。

承担野外采样任务的化探分队将样品送交承担样品分析任务的实验室时，均需办理样品接交
手续。在双方接交样品过程中，如发现送来的样品有下述情况之一者：

a． 无送样单，或送样单填写不清、不全；

b． 样品无编号或编号混乱或有重号；
c． 样品在运输过程中受到破损、丢失或污染；

d． 样品重量不符合本规范或设计书要求。
实验室有权拒收样品，并应及时通知送样单位处理。

5．2．2 水系沉积物或土壤样品加工前应在<60℃恒温箱内进行充分烘干。由于样品在野外

已进行过筛处理，一般在实验室不需粗碎和中碎加工，可直接进行细碎加工。为防止样品污
染，应采用无污染的磨样机进行加工。如果没有这类设备也可采用玛瑙乳钵手工研磨加工。

要注意，为了防止样品受污染，化探样品的加工应和实验室内的矿石加工完全分开，不仅要
把加工这两种样品的机械设备分开，而且为了避免尘埃的污染，加工场所也应严格隔离。

5．2．3 水系和土壤样品细碎加工的粒度要求要达到-0．076mm(200 目)。符合粒度要求的

样品重量应不少于加工前样品重量的 90％，凭手感检查样品是否达到-0．076mm(200 目)的粒
度，不需过筛。但为保证加工粒度要求，质量检查人员应每天在已加工好的样品中随机抽出

一定比例的样品用不锈钢筛过筛，应达到 90％以上样品通过-0．076mm(200 目)筛。抽查比例
由大队或实验室自定。

5．2．4 岩石样品加工。先用无污染的粗中碎机将样品破碎至 l～2mm 粒度，再用无沾污细

磨机加工至-0．076mm(200 目)，其它要求同 5．2．2 和 5．2．3 条。
6 野外工作质量检查

6．1 为确保 1：50 000 化探工作的高质量，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健全野外采样工作质量
检查制度和室内资料验收制度。

6．1．1 采样小组的日常自检。小组长应对当天所采的样品、采样记录卡(本)和采样点位图

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当工作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应作阶段性检查，全面检查本阶
段所采样品、记录卡(本)、点位图是否符合质量要求。

6．1．2 大组(或工区)检查。大组(或工区)技术负责人(或质量检查员)应分阶段到各采样组
和样品加工组进行方法技术和质量检查。

a． 方法技术检查：技术负责人或质量检查员应随同采样小组深入工作现场，全面观察

野外采样工作过程，检查其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和工作设计。还应深入样品加工组，全面考查
样品加工过程，了解样品有无沾污和编号混乱现象；

b． 工作质量检查：包括室内与野外检查。室内检查的工作量应大于总工作量的 10％，
主要是核对采样点位图、记录卡(本)和样品成分，野外检查包括重复取样在内应占总工作量

的 5％，抽取一些采样点实地核对取样部位、定点误差、记录内容等。

上述室内、野外检查结果，要用文字和表格的形式记载下来供资料验收时参考。关于野
外采样、样品加工及原始资料的质量评定标准可参阅附录 C。

6．1．3 分队要定期抽查大组(或工区)的野外工作质量，其中包括对大组检查的内容作适量
(10％)的抽查。检查的内容同6．1．2 条。

6．1．4 大队负责技术质量的核实性检查和原始资料的审查验收。



原始资料验收文据的编写要求，按有关化探生产技术管理制度执行。

7．测定元素的选择及元素测定的技术要求
7．1 1：50 000地球化学普查样品中分析元素的选择以 1：200 000 区域化探中有异常反映

的元素，或测区内已知矿化元素和少数有意义的伴生元素为依据。一般只需选择数种至十余

种元素即能满足要求。因此，不同测区 1：50 000 化探普查工作中的元素选择应该是不同的，
被选元素的数目也应该是不同的。

7．2 元素测定的检出限要求。检出限 XL是指一种分析方法在合理的置信度下，能检出与背
景或空值相区别的最小测量值(或浓度值)。即

XL= X 0+Kδ0

式中 X 0为空白样多次测定的平均值；δ0为空白样多次测定的标准离差；K 一般取值于

2～3 之间(可获得 95％～99％的置信度)。

1：50 000 普查化探样品中元素测定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应具有较低的检出限，应和l：200

000 区域化探《规定》中提出的要求相同或接近(表 1)。
7．3 表 2 是根据各实验室近年来的经验，测定地球化学勘查样品中 33种元素时分析方法选

择的几个优选方案。表中列出的方案 A 是指仪器设备条件较完善的试验室在进行 1：200 000
区域化探样品中 33种元素测定时常选用的方法，方案B 是队级实验室在不具备 X 射线—荧光

分析设备的条件下进行 1：50 000 普查化探样品中 33种元素测定时方法选择的优选方案；方

案 C 是队级实验室在不具原子荧光光谱仪和激光—荧光测铀仪的情况下进行 1：50 000 普查
化探样品中 33种元素测定时分析方法选择的一种方案。以上三种方案可供各单位在承担1：

50 000 化探样品分析任务时选择分析方法时参考。如果条件不具备，也可选用其他方案(如
方案 D)，但检出限应达到 7．2条要求。

7．4 报出率要求。这是化探对实验室提出的另一项技术要求。报出率(P％)是指实验室能报

出元素含量数据的样品数(N)占送样总数(M)的百分数，即：

100% 
M
N

P

式中 N 为能报出含量≥检出限的数据的样品数；M 为送样总数或测区内的样品总数。小

于方法检出限的含量虽然有时也能报出，但其置信度(可信度)较低，因此只能作参考值用，

不能参加 N 值的统计。
1：50 000 化探普查大多部置在 1：200 000区域化探圈出的异常范围或成矿远景区内，

这些地区元素背景含量会有较大差别。因此表 1 提出的检出限要求及表2 建议采用的方法是
否满足全国各地区的化探各类元素的报出率要求应根据下述三条标准来衡量。

7．4．1 报出率(P％)达到 100％或 90％以上者说明所用分析方法的检出限已完全满足本测

区的化探要求。
7．4．2 报出率(P％)≥80％者说明所用方法的检出限基本满足本测区的化探要求。

7．4．3 报出率(P％)<80％者说明选用方法的检出限不能满足或不能完全满足本测区化探要
求。应该采取措施降低方法的检出限。

7．5 所选用的各元素的分析方法除了必须具有较高的生产率以适应大量化探样品日常分析

的需要外还需要具有一定的准确度和精密度；衡量被选用的元素测定方法是否达到要求的准
确度和精密度，可用地矿部 GSD-1-12 地球化学标样进行检验。被选用的方法应对 12 个 GSD

标样中的每一个标样进行多次测定，并作下述两项计算。

a． n 次实测的平均值与该 GSD 标样的推荐值之间的对数偏差(ΔlgC )或它们之间的相



对误差（RE%）；

b． n 次测定的相对标准离差(RSD)。计算结果应符合表 3要求。

表 1

元 素 检出限要求，μg／g 元 素 检出限要求，μg／g

Ag 0．05 MO l

As 0．5～1 Nb 5～10

Au 0．0003～0．001 Ni 5

B 5～10 P 100

Ba 50 Pb 5～10

Be 1 Sb 0．3

Bi 0．3 Sn 2

Cd 0．2～0．5 Sr 50

CO 1 Ti 100

Cr 10～15 Th 5

Cu 2 U 1

F 100 V 20

Fe 1 000 W l

Hg 0．01～0．05 Y 10

1。a 30～50 Zn 20

Li 10 Zr 10

Mn 30

表 2

分析方法 方 案 A 方 案 B 方 案 C 方 案 D

X 射线—荧光光

谱法

Ni．Co．Cr．V．Mn

Li．Nb．Zr．Ba
．SrTi．K．Na．

Ca．Mg Si．A1

光谱撒样法 Ni．Co．Cr．V．Mn Ni．Co．Cr．Cu．Pb

．Zn．V．Mn

光谱深孔电极法 Be．La．B．Sn Be．La．B．Sn．Li

．YNb．Zr．Ba．Sr．Ti

Be．La．B．Sn．Li

．Y．Nb．Zr．Ba．Sr．Tb

光谱加罩电极法 As．Sb．Bi．Hg

原子吸收法 Ag·Cu．Pb．Zn

．Cd．Fe

Ag·Cu．Pb．Zn．Cd．Fe Ag．Cd．Fe Au．Hg

极谱法 W．Mo W．Mo W．Mo．U W．Sn．Mo

原子荧光法 As．Sb．Hg．Bi
^r

As．Sb．Hg．Bi As．Sb．Hg．Bi

化学—光谱法 Au Au

比色法 P．Th P．Th P．Th．Au(TMK法)

激光—荧光法 U U

离子电极法 F F F F



直读光谱 Cu．Pb．Zn．Cr．Ni
Co．V．Ti．Mn

．Sr．Ba

表 3

含量范围

监控限 检出限三倍以内 检出限三倍以上

SCCGSDC lglg)(lg  测 ≤±0.2 ≤±0.13

准确度

100)%( 



S

S

C
CC

GSDRE 测
≤±50 ≤±35

精密度

1001

)(

)%(

1










测

测

C
n

CC

GSDRSD

n

i
i

≤40 ≤25

表中：C 测为 GSD 标样n 次实测值的平均值；
CS为 GSD标样的可用值；

Ci为 GSD标样第 i 次测定的实测值；
测定数 n 应不低于 10次。

可以允许 12 个标样中有一个标样超差，但超差值不能大于监控值的 20％。被选
用的方法还需要进行至少一个图幅的可行性生产试验，确认已达到本规范表 6 所示要

求后，始能正式采用。
7．6 l：50 000 化探样品的光谱分析可大致以 50 个样品为一批，500 个样品为一

大批，每块相板上约摄 50 个样品，分别摄于 10 一 12 块相板上，一次显影，作为一

天的摄谱工作量。每一小批样品中应密码插入四个 GRD 二级标样和四个重份分析样。
系列标准和为了校正相板间的偏倚而插入的内检管理样以及分析人员自带的空白测

定样的数量和它们在一大批中的分布由实验室自定。GRD 二级标样的制备，按国冢计
量局 1987 年颁布的标准物质管理办法进行。

7．7 为了有重点地监控元素的分析质量，实验室可以在送样单位根据 7．1 条确定

的分析元素中，再选择若于种主要监控元素并根据这些元素在本省制备的全部 GRS
二级标样中选择四个在元素含量范围及基体组成均为合适的 GRD 二级标样作为本图

幅质量监控之用。主要监控元素和二级标样的选择均应和送样单位协商进行。
7．8 每一大批(约500个样)测定完毕后，应将数据交给质量管理人员，对每—小批
中插入的四个二级标样及四个重份分析(内部检查)样进行统计计算，并及时绘制日
常质量监控图，计算项目有：

a． 二级标样的定值C1和实测值C2之间的平均对数偏差( LX )值的计算，计算
式为：

n

C
X L




lg

式中：ΔlgC=lgC1-lgC 2;
n--每小批中插入GRD二级标样的总数；
C1--二级标样定值，即采用选定方法对二级标样进行n次测定后的平均值(或称



作最佳估计值)；
C2--二级标样的实测值。

计算实例：
表 4中的数据为某小批(50个样品)化探样品光谱分析中插入的四个GRD二级

标样中锰的定值C1和实测值C2的分析数据。

表4

编 号 C1(μg／g) C2(μg／g) ΔlgC

1 596 530 + 0．0509

2 376 320 + 0．0701

3 480 380 + 0．1023

4 390 530 - 0．1332

n=4, Clg =+0.0901

0225.0
4

0901.0lg





n
C

X L

b．二级标样的定值C1和实测值C2之间的对数标准离差(λ)值的计算。其计算式为：

1
)lg(

1
)lg(

222








 
n

XnC
n

XC LL


式中：ΔlgC=lgC1-lgC 2;

n

C
X L




lg

n—参加统计的二级标样总数。
计算实例：表5中的数据同表4。

编 号 C1(μg／g) C2(μg／g) ΔlgC (ΔlgC )2

1 596 530 + 0．0509 0．0026

2 376 320 + 0．0702 0．0049

3 480 380 + O．1023 0．0105

4 390 530 -0．1332 0．0177

n=4, Clg =+0.0901， 2)lg( C =0．0357

0225.0
4

0901.0lg





n

C
X L

0020.0)0225.0(4 22 LXn

106.0
3

0337.0
1

)lg(
22





 

n

XnC L

C. 重份分析样的基本分析值 C1和抽样分析值 C2之间的相对偏差(RE％)值的计算。



其计算公式为：

100
2/)(

%
21

21 




CC
CC

RE

重份分析(内部检查)最好能在分析工作开始前，先对全部样品中的每一分析批
中随机抽出 5％左右的样品，进行重份分析。待全部样品分析完成获得基本分析数

据后和内检数据对比按上式计算 RE％，这种内检方法称为“预抽检方法”。

上述平均对数偏差( LX )、对数标准离差(λ)和相对误差(RE％)的计算应符合表

6 要求。

二级标样监控限要求 重份分析监控限要求
含量范围

LX 值
λ值 RE％值

≤3×检出限含量 ≤0．2～0．25 ≤0．33～0．41 ≤66．6～85

>3×检出限含量 ≤0．15～0．2 ≤0．25～0．33 ≤50～66．6

7．9 将上述计算值标绘于厘米方格纸上，形成实验室的日常分析质量监控图。监
控图的格式见图 3。将每天由不同分析人员完成的各批样品的质量参数标绘在监控图

上，以便随时发现不合格的分析批，及时查明问题和纠正。

7．10 为了客观、公正地确认实验室的分析质量水平，可在实验室提出分析报告后，由使
用分析数据一方(或签定承包合同的甲方)负责抽出全部样品中的一部分样品(包括具有高、

中、低含量的样品)，编制密码送交实验室进行密码抽查分析。密码分析的数据和已提交分
析报告上的数据进行对比，计算它们的相对偏差(RE％)。要求同表 6。抽样量一般可控制全

部分析样品总数的 5％～10％，但抽样量总数不得少于 100个，密码抽查的合格率应≥90％。

密码抽样是否进行，主要由使用分析数据的一方决定，如果它认为实验室提供的数据可信度
较高时可不进行密码抽查的考核。

7．11 光谱分析工作质量的等级的评定应以一个 1：50 000图幅或一个成矿远景区(可能相
当于若干个 1：50 000 图幅的面积)为统计单位计算，可根据它们的主要元素的数据的报出率、



二级标样的 LX 值、λ值以及重份样的 RE％值四个方面评定为“优秀”、“良好”和“及格”

质量等级(见表 7)。可以允许 LX 值、λ值和 RE％在全部统计的 10—19 小批中有 1 批，20

—29小批中有2 批，30～39小批中有 3 批(余类推)样品略差于表中的要求，但不得大于(报
出率为小于)表中规定值的 10％(采用比色法、原子吸收法、原子荧光法、极谱法时为 5％)，

否则应降至下一个质量等级。每批—二级标样中有一个不合格者就认为该批不合格。

表 7

质 量 等 级

质 量 指 标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分析数据报出率 ≥95％ ≥90％ ≥80％ < 80％

<3CL ≤0．2 ≤0．22 ≤0．25 >0．25
二级标样的( LX )值

>3CL ≤0．15 ≤0．17 ≤0．2 >0．2

<3CL ≤0．33 ≤0．37 ≤0．41 >0．41
二级标样的λ值

>3CL ≤0．25 ≤0．27 ≤0．33 >0．33

<3CL ≤66．6 ≤70 ≤85 >85
内检抽样的 RE％

>3CL ≤50 ≤55 ≤66．6 >66．6

7．12·采用其他分析方法进行某些元素测定时，一般地应以 50个样品为一批进行各项质量
指标的计算，每批分析样中插入的二级标样和重份分析样的数量和光谱分析一样，它们的分

析质量的监控限和质量等级的划分均可参照表 6 和表7 执行。它们在统计批合格率时也可按

7．11规定执行。
7．13 微量金的测定。由于金在样品中常常以颗粒状自然金的形式产出，且具良好的延展

性．因此虽然粉碎细磨加工，金在样品中的分布仍是很不均匀的，因此，如需获得较为准确
的分析结果，每次分析的取样量必须大于 10克，能取 20克最好。野外队送交实验室的样品

量也必须在 100 克以上，痕量金的测定精密度要求见表 8。

表 8

金含量范围(ng／g) 相对误差 RE 要求（ 100
2/)(






BA
BA

RE ）

0．3—10 RE≤100％

10—100 RE≤66．6％

>100 RE≤50％

凡未制备金的二级标样者，在日常金的分析工作中暂不采用每一小批插入四个二级

标样的方法来监控 Au 的分析质量，但必须进行不小于 10％的内检抽查。内检抽查的方
法可以在分析工作前预先按每小批插入 5 个重复分析样的方法，也可以在每一大批或每

—个 1：50 000样品分析项目完成获得基本结果以后有目的的挑选 10％样品进行重复测



定的方法，如果采用后一种方法，则在挑选样品时不仅应重点挑选那些 Au含量较高的样

品，还应挑选一些中、低含量的样品。按表 8 要求统计符合要求的样品数应占全部被检样
品的 90％以上。

在大范围内，如在数千或数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金在成矿远景区内进行 1：50 000 金矿

化探普查时—定要选择一种稳定性较好的痕金分析方法，—旦选定了方法不要轻易变动，至
少应该做到在本测区工作完成前方法不变。

7．14 虽然 1：50 000 普查化探样品分析的准确度要求低于 l；200 000区域化探的要求。
但为了满足在一个范围较大的成矿远景区、带内的 l：50 000 图幅的拼接，仍应对分析的准

确度进行检查和考核。为了节约一级标样的消耗量．可在每—个 1：50 000 普查化探项目完

成后，分析8 个 GSD 一级标样一次。痕金分析也应作准确度检查，但不要用GSD 标样，可以
用金标样。痕金分析，特别是在低含量部分的分析是最容易出现系统偏倚的，这种系统偏倚

将给拼图和地区间的 Au含量的对比研究造成严重困难。一级标样准确度检查可按前述内检抽
查的要求(表 6、表 7)执行。

8 图件的编制

8．1 1：50 000 地球化学勘查的图件按其性质可分为三类：原始数据图、地球化学图及解
释推断图。

8．1．1 原始数据图是一种反映地球化学勘查工作中采样位置和有关元素含量数据之间关系
的原始图件。应包括采样点位图和元素分析数据图二种。

采样点位图：用聚脂薄膜或磅纸(或彩色地形图)编制。比例尺为 1：50 000或 1：25 000。

内容应包括水系分布、采样点位、采样编号、方里网、经纬度、主要城镇、道路等地物。
数据图：将分析数据填在采样点位旁，用聚脂薄膜编制。比例尺为1：50 000 或 1：25 000。

8．1．2 地球化学图。1：50 000 地球化学图虽然其主要作用目前仍是被用来对固体矿产普
查提供信息，但不应忽略它还是一种基础地球化学图件，可以为后人在地球科学各种研究领

域内的其他工作目的所利用。因此它的制作应尽量以客观的方式反映各元素含量的空间变化，

而不应杂有制图者主观认识和观点等因素。
8．1．3 解释推断图。它与地球化学图不同，它是制图者根据某种意图对获得的数据进行处

理、加工与取舍而得出的图件。因而它可以突出显示制图者的某种认识或观点。这类图件可
包括：异常图(单元素或综合元素异常图)。各种多变量分析图，各种数学模型图和推断(预测)

图等。

以上三类图件中，地球化学图、异常图和推断(预测)图在每个1：50 000 地球化学勘查
项目结束时都必须向有关上级提交。多变量分析图及数学模型图是否要制作，应由任务承担

单位根据需要在工作设计中提出，由任务下达单位审定。
8．2 1：50 000 地球化学图—般以单元素制作，在数据图上根据元素含量直接勾绘等含量

线。等含量线的间隔一般可采用 0.1 lgμg／g (参见表 9)。地球化学图的图廓外侧一般要有

全区和各子区的元素含量分布直方图。为便于对比研究，直方图含量坐标—律取对数。其组
距可采用 0.1 lgμg／g或 ng／g。组端值规定小数点后第二位数字为 7，这样使所有整数的

数值皆落在组端上(见表 10)。每个直方图上要标注地质符号、样品数 n、平均值 X 、标准离

差值 S 和变差系数 CV。异常区等量线间距在图面上不得小于 0．7 mm，否则应抽稀。

为了便于追索地球化学图上等量线延伸情况及了解其它地质意义，有必要划分几个色区。
色区的划分原则及着色作如下规定：采用制作地球化学图的数据，剔除特高值后，求出平均

值 X 及标准离差值 S，参照(表 11)所示的间隔划分色区。



表 9

等量线值
lgμg／g

经过圆滑图上标注的
μg／g 值

等量线值
lgμg／g

经过圆滑图上标注的
μg／g 值

1．1 12

0．1 1．2 1．2 15

0．2 1．5 1．3 20

0．3 2．0 1．4 25

0．4 2．5 1．5 30

0．5 3 1．6 40

0．6 4 1．7 50

0．7 5 1．8 60

0．8 6 1．9 80

0．9 8 2．0 100

1．0 10

表 10

组端值

lgμg／g

包含的读数

μg／g

组端值

lgμg／g

包含的读数

μg／g

1．57～1．67 38～46

0．67～0．77 5 1．67～1．77 47～58

0．77～0．87 6，7 1．77～1．87 59～74

0．87～0．97 8，9 1．87～1．97 75～93

0．97～1．07 10，11 1．97～2．07 94～117

1．07～1．17 12～14 2．07～2．17 118～148

1．17～1．27 15～18 2．17～2．27 149～186

1．27～1．37 19～23 2．27～2．37 187～234

1．37～1．47 24～29 2．37～2．47 235～295

1．47～1．57 30～37

表 11

色区着色及(区名) 元素含量范围(μg／g)

蓝(低值区)
<X -2S

浅蓝(低背景区)
X -2S— X -0．5S

浅黄(背景区)
X -0．5S 一 X +0．5S

淡红(高背景区)
X +0．5S— X +2S

深红(高值区)
>X +2S

D2／T 0011—91



8．3 异常图(单元素或综合元素异常图)。由于1：50000 化探普查的选区大都部置在1：200000

区域化探所发现的异常分布区、已知矿区外围、航磁异常分布区或经地质区调队认为成矿最
有利的地区。本类地区如果以测区内全部样品中元素含量的平均值来度量本测区的背景值并

以此来确定异常下限有时会造成异常下限定值偏高而导致弱异常被漏掉的可能，因此，为了

判断在本测区究竟应选用何种计算背景和异常下限的方法，应根据 8．2 所述全区元素含量频
率分布直方图上元素的大致分布特征，一般可选如下确定异常下限的方法。

8．3．1 如果测区面积较小(不大于 500km2)、地质情况较简单，元素呈明显单峰分布，或
者可以看出分布中有一个单一的背景全域和一个异常全域，就可以在全测区内(剔除高值点)

计算出一个统一的背景平均值又及异常下限，单峰分布时其计算式为：

对数背景平均值：



f

fX
X L

对数标准离差：
1

)( 2
2





 

n
n

fX
fX L

L



对数异常下限： 2 LL XT

计算实例如下：

表 12

含量间隔(μg／g) 对数含量间隔(lgμg／g) 样品数统计 频数(f)

10～15 1．00～1．19 T 2

16—24 1．20～1．39 正正正正一 21

25～39 L 40～1．59 正正正正 20

40～62 1．60～1．79 正正一 11

63～99 1．80～1.99 下 3

表 13

对数含量间隔(1gμg／g) 组中值 XL(1gμg／g) XL
2 f fXL f X L

2

1.00～1．19 1．1 1．21 2 2．2 2．42

1．20～1．39 1．3 1．69 2l 27．3 35．49

1．40～1．59 1.5 2．25 20 30．0 45．00

1．60～1．79 1．7 2．89 1l 18．7 31．79

1．80～1．99 1．9 3．61 3 5．7 10．83

 57f   9.83LfX   53.1252
LfX   21.7039)( 2

LfX

对数背景平均值: gg
f

fX
X L /lg4719.1

57
9.83





其反对数，即背景平均值 ggX /64.29 



对数标准离差： gg
n

n

fX
fX L

L

/lg1909.0
56

57
21.703953.125

1

)( 2
2

 







 

对数异常下限： ggggXT LL /40.71/lg8537.11909.024719.12  

当 1：50 000 化探普查的选区部署在异常区或矿区外围时，往往在频率分布中有—
—个单一的背景全域和一个异常全域交迭而出现双峰，或虽未出现双峰但频率分布曲线

呈不对称的正向偏斜，此时一般可利用众值 m。代替平均值，采用众值左方的频率分布

曲线推算右方和其对称的另一半曲线的方法求得背景值。其计算式为：

众值：
312

12
00 2

)(
fff

ffI
Xm






标准离差：

2
1

'

)(
'

2
00




 

n

Xmf


式中 I 为组距；X0为众值所在组起点值；f1 为众值所在组前一组频数；f2为众值所在之

组频数；f3为众值所在组后一组之频数；X 为组中值；n’为众值 m0左方样品总数。

异常下限：T=m0+2δ’
若按对数正常分布的计算式为：

对数众值：
312

12
00 2

)(
fff

ffI
Xm L

LL 




对数标准离差：

2
1'

)( 2
00




 

n

Xmf LL

计算实例(仍以表 12和表13数据为例)

对数众值： ggm L /lg381.1
202212
)221(19.0

20.10 





对数标准离：

1223.0

2
1

)
19.0

20.1381.1
21(2

19.0
20.1381.1

21)
2

20.1381.1
381.1()1.1381.1(2 22















T=1.381+2×0.1223＝1．625 6 1gμg／g＝42．2μg／g

8．3．2 如果测区面积较大(大于500km2)或测区是在—些重要成矿区进行若干个 1：50 000

普查化探图幅的联测，地质情况又较复杂，一般需要划分子区分别计算不同地质单元中的背
景平均值和异常下限。可以根据地质单元或地球化学单元(不同背景含量区)来划分子区，同

时还要结合确定的考虑地貌单元及分析偏倚。
无论用何种方法确定的异常下限值在异常圈定时仅作为参考值。因为此值的确定是否正

确还应根据它是否能客观地反映本测区内的矿产和矿化的分布特征而作适当修正。



8．4 单元素异常图的编制一般可按异常下限的1、2、4、8……倍或异常下限值的 1、1．5、

2、3、4、6、8……倍勾绘正异常等含量线和按 2X 、 4X 、 8X ……或 2X 、

3X 、 4X 、 6X 、 8X ……勾绘负异常等含量线。正异常部分可按异常下

限值的1、2、8倍划分三个浓度级，分别着以粉红、红、棕色三种面色；负异常部分可按 2X 、

4X 、 16X 划分三个浓度级，分别以浅蓝、蓝、深蓝三种面色。

8．5 综合异常图的编制应做到重点突出、层次分明，一般可将与主要成矿元素互相重合或
交迭的元素夸合在一起。可按照异常元素的重要程度和所要反映的问题，将它们分为若干层

次组，联合使用不同粗细的线条、花纹和面色来分别表示每一种元素的异常。一般情况下，
—种元素的异常仅用一根线条(或一种花纹、面色)标出该元素某一个浓度级的异常范围，不

同元素可根据各异常元素的浓度所反映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选用其某一浓度范围，而并

不一定都用异常下限来圈异常。应尽量使异常中的每一种线条(或花纹、面色)都有其特定的
地质——地球化学含义，如分别反映整个异常的范围、元素分带、近矿程度和矿化范围，异

常或矿化中心等。当异常元素种类较多的情况下，为不使图面负担过重，可将异常元素分别
作在 2～3张图上，在分张作图时，主要成矿元素或有重要指示意义的元素异常要同时出现在

每一张图上，以便元素间的相互对比。综合异常图最好能复合在简化地质图上。

8．6 在单元素地球化学图、异常图及综合异常图编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研究，结合异常
检查结果，对异常要进行价值和地质(成因)的两种分类。

单元素异常图和综合异常图上的异常要进行编号和登记，异常编号可首先在综合异常图
上进行。异常编号和登记的方法可参见有关化探生产技术管理制度。异常登记重点是综合异

常和具有找矿意义的单元素异常。

9 异常的评价和查证
9．1 为了研究化探异常和工业矿床之间的相关性。除了从化探异常本身的特征进行评价外，

还常常需要研究异常所处的地质环境和有关的物探资料。对于化探异常本身的评价主要应包
括：异常下限的确定；异常面积、强度和规模的评价及度量方法；异常的组分特征；异常元

素的分带性；异常各元素间的比值等。

9．1．1 异常面积是以等含量线圈出的含量≥异常下限值的面积，是评价异常的重要参数。
异常强度常采用在异常面积内的各种异常值的平均值来度量。异常规模是把异常面积与异常

强度综合在一起的一个评价异常的参数。它也常常被作为面金属量(PS)。其计算式为：

SP ＝( aC 一 bC )S

式中： SP ——面金属量(以 km2 百分率表示)；

aC ——异常面积内的异常平均值，μg／g；

bC ——背景平均值，μg／g；

S——异常面积，km2。

为使含量级次不同元素的异常规模可以对比，异常规模(P)也可用异常平均值和背景值之
比值和面积的乘积来度量，其计算式为：



S
C
C

P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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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C

P a
s 

式中：T——异常下限值，μg／g。

9．1．2 异常的组分特征和异常元素的分带常常用来判别矿床或矿化的类型、矿床的剥蚀程
度。一个较大规模矿床的形成往往和丰富的多种物质来源有关。这就使异常具有比较复杂的

异常元素组合。但是某些盲矿床造成的异常、贵金属矿床的异常的元素组分有时十分简单。
对于矿床或矿化类型可通过异常元素中具有面积或规模最大的几种元素组合来识别。异常中

面积或规模最大的元素往往是异常的主要成矿元素。

对于热液矿床的剥蚀程度的评价可参考附录D。
9．1．3 成矿元素异常的浓度分带性是识别是否有工业矿床存在的标志之一。工业矿床引起

的异常往往有明显的浓集中心和浓度梯度变化。反之则没有明显的浓集趋向，浓集中心不明
显或呈现多处小中心。

9．1．4 元素对或元素组之间比值的研究，有时可用来进行矿床或矿化类型的判别和矿床剥

蚀程度的评价。元素对或元素组的选择应具有十分明确的目的性。当进行类型判别时，所选
择的元素对(或元素组)在反映不同矿化类型上应呈反相关或互为有无的异常元素。例如Ni／

Co 比值的大小可用来判别沉积成因与岩浆成因的异常等。
在异常评价中，除了对化探异常本身进行评价外，还应对异常出现的环境进行评价。它

们是：

a． 异常是否处在一个区域高背景或地球化学省的范围内；
b． 是否处在—个有利成矿的地质环境之内；

c． 异常位置或异常附近有无航磁异常或其他地面物探异常出现。
9．2 除以找矿为目的的异常评价外，地球化学资料解释推断的另一任务是全面研究地球化

学图，总结区域地球化学规律。对于区域地层、构造和岩浆活动以及区域成矿作用等基础地

质问题，一般是首先全面搜集和研究已有的各种地质和地球物理方面的资料、观点和认识。
在总结区域地球化学规律的基础上，将地质资料与地球化学资料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其间的

各种共同点和不同点，特别要着重寻找它们的不同点。对于共同点要作出地球化学的旁征和
地球化学解释，对于不同点，应在确认地球化学资料可靠的情况下，提出不同于前人或前人

尚未提出的观点和认识，大胆作出预测。

9．3 在 1：50 000 化探测区内推断对找矿和解决其他地质问题有意义的全部异常，原则上
都应进行评价。已知矿引起的异常也应参加参数计算以便和未知异常参数进行对比和评价。

异常的评价和查证工作应遵循合理的程序(见图 4)。在地球化学图(单元素等含量线图)
和单元素或多元素异常图绘出后，第一步可根据经验对异常进行经验初评(或称直观初评)。

将全部异常分为 A1、A2二组。A1组中的异常为规模较大，有明显浓集中心，元素组分特征和

分带性均可和区内已知矿床异常的特征对比，且处于有利成矿的地质环境中的异常。A2 组中
的异常为规模中等或较小，或虽然规模较大但不完全具备于A1组中异常所具特征和条件异常。

由于 Al组中的异常一般在 1：200 000 区域化探工作中都已作过异常检查，异常的存在
已被确认，因此可以根据异常面积直接部署 1：25 000—1：10 000 的化探和物探详查。A2

组中的异常，在数量上可能是最多的，靠经验或直观的评价已不能或不完全能解决问题，需

要对异常的某些参数作统计或度量，并了解异常所在的地质背景是否有利。9．1 中所述的几
种异常参数的评价是目前最常用的，其中特别是异常规模的评价。在实际化探工作中，常常

是根据各参数在本测区内找矿意义的重要程度选择一个或若干个异常参数进行评价和排队，
可参考(附录 E)。通过评述将全部 A2组中的异常编定序号，根据序号分为 B1、B2二组。B1组

是在异常排队中序号靠前的异常，即被认为是找矿前景较好的异常，B2 组是序号靠后认为找



矿前景较差的异常。

B1 组中的异常应全部进行异常检查，经过检查后的 B1 组中的异常又可以被区分为 C1、
C2、C3、C4四组。Cl组中的异常为肯定有找矿前景的异常；C2组中的异常为不能肯定有无找矿

前景的异常；C3 组中的异常为已查明为无找矿前景的异常或人工污染造成的异常；C4 组中的

异常为与找矿关系不大的异常。其中属 C1组的异常应部署详查，属 C2组的异常可暂时搁置，
C3组的异常不予考虑，C4组的异常可暂时搁置或提供给其他地质目的或其他领域研究之用。

9．4 上述异常评述主要是在异常间的相互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其找矿效果常常取决

于参加评述的乙类异常数量的多少。为了取得较好的找矿效果，在进行这类评述时，最好把

同—地质单元或同一成矿远景区的几个测区内的较多的乙类异常进行对比评序。如果测区面
积较小，或虽面积较大但能参加评序的乙类异常数并不多时，可以允许对异常只作直观评价。

9．5 每项1：50 000 化探工作都应包括对重点异常的检查，其工作程度至少应达到下述要
求。

重点异常检查的目的应首先是肯定异常是否存在(如果被检异常的存在已经在 1：200 000

区域化探的异检中被确认，在本项检查中不需进行)；进——步圈定异常的范围及浓集中心；
追踪异常源；进一步查明异常赋存的地质环境和表生环境。

异常检查的方法一般应在被检异常或稍大于异常的范围内加密水系沉积物采样。采样点
应尽量布置在一级水系中。采样密度应达到 8—10个点／km2，如果异常区内的水系分布密度

不够，加密水系采样不能达到要求时，应布嚣土壤或岩石测量剖面。剖面的数量和长度应以

能满足上述异检目的的需要为度。检查异常时要特别注意地质观察，对矿化、蚀变地段要加
密取样。

重点异常检查的结果，除应作为本项 1：50 000 普查化探的成果内容之一外，还应按有
关化探生产技术管理制度中规定的办法汇交。

9．6 在异常查证工作中必须采用快速分析方法对样品巾 l～2 种主要指示元素进行现场或驻



地测定。应在异常查证分队或工作组中配备必要的元素测定的器具或试剂等(如野外分析箱)

以便建立现场或驻地的简易实验室。还应配备相应的技术人员或技术工人。要求做到在野外
工作过程中能获得所采样品的分析数据。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及时追踪异常源和及时修正或补

充采样布局，从而加速化探异常查证工作的进程和提高异常查证工作的质量。

10 成果报告的编写
10．1 地球化学普查工作的成果是以文字报告、图件和表格等形式来反映和向国家提交的。

编写成果报告实际上也是地球化学普查工作中的野外工作和样品中元素测定工作完成后，在
室内总结规律、提高认识的过程，必须认真编写好成果报告。

10．2 地球化学普查成果报告的内容应包括：

10．2．1 序言
主要说明本项地球化学普查工作的目的、任务与完成的工作量等。

10．2．2 工作地区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
主要介绍本测区内地理景观、地质概况、地球化学特征；简述前人完成的地质、化探、

物探工作。

10．2．3 工作方法、技术与质量
a． 野外工作方法、技术与质量

主要包括采样布局、采样密度或网度，采样介质、深度和粒度，样品加工方法的选择和
确定(包括施工前的方法试验主要成果)；野外施工中各环节操作方法概述；野外工作质量的

监控、评定等情况。

b． 元素的测定方法、技术与质量
包括测定元素的选择，分析方法的选用，各主要测定元素达到的检出下限、分析精度、

准确度等。
c． 数据处理方法

包括数据的统计、分析和处理方法要点；背景值和异常下限以重要地球化学特征参数的

确定方法，推断解释中所采用的统计方法等。
10．2．4 成果解释推断

主要结合已取得的各元素的分析数据及其有关图件和表格等资料揭示测区内各元素的地
球化学特征和分布规律；对发现的认为有价值的异常进行解释推断；对各异常元素之间的关

系进行分析研究；对组分分带和浓度分带进行研究；对元素分布与构造、矿床、矿田、矿带

之间关系的研究；结合已有地质、物探资料对化探异常进行综合解释与推断；重要异常查证
的成果；对测区成矿远景进行探讨或预测；问题提出与讨论等。

10．2．5 结论与建议
对通过化探工作获得的重要找矿信息、元素富集规律、重要异常的矿产潜力估计，通过

矿产化探普查取得哪些主要成果；对进一步工作部署、工作方法、找矿方向等提出较具体的

方案、意见和建议。
10．3 报告编写中，除报告本身文字部分的插图、表格外，本规范第 8．1—8．1．3 各条中

所要求的三种图件也应是报告的附图，所有报告附图都应统一编图号。
10．4 报告编写中要做到层次清楚，内容简明扼要。报告内容应以化探异常解释推断、异常

查证结果和下一步工作建议为重点，力求做到立论有据，观点明确，重点突出，文图并茂。

所用名词、术语、编号、格式要统一和确切。．
10．5 有关报告的审批、修改和验收，可按各部门有关化探生产技术管理制度执行。

11 图件和资料的上交
11．1 每项 1：50000 化探工作结束后都必须向任务下达单位提交的化探图件和资料有：

a． 主要成矿和伴生元素的地球化学图(附简化地质矿产图)；



b． 异常图(单元素或综合元素异常图)；

c． 1；50 000 化探成果报告。
11．2 根据需要选择提交的图件和资料有：

a． 重要异常剖析图及其说明书；

b， 异常一览表及重要异常的评序；
c． 成矿远景区划图及有关说明；

d． 多变量分析图及其他解释推断性图件及有关说明书；
e． 环境地球化学调查方面的图件及说明书；

f． 其他图件和资料。

它们的提交应由任务下达单位在下达本项任务时提出，执行单位应在设计书中说明其目
的、要求和方法。

11．3 原始数据图件一般不上交。由执行本工作项目的大队按有关化探生产技术管理制度进
行验收、归档与管理。



附 录 F
地球化学采样记录卡

(参考件)

本附录仅提供地球化学水系沉积物采样记录卡、地球化学土壤采样记录卡、地球
化学岩石采样记录卡的格式及其说明。记录卡格式见附表 l、2、3 每张记录卡可记录

5 个样品的资料，记录卡左边留有装订孔，一个地区的工作结束后，可装订成册。
F1 地球化学水系沉积物采样记录卡的内容说明：

a． 图幅名称：指化探普查工作地区的 1：50 000 国际分幅的图幅名称。

b． 工作地区：指化探普查项目的 XX 县 XX 地区名称。
c． 采样位置：指采集水系沉积物样品的具体位置，例如：河流转弯处的内侧；

转石后等。
d． 样品成分；指样品物质的粗细程度，例如：细砂、淤泥等。

e． 地质、地貌特征描述：指采样点附近出露的基岩名称，是否见到蚀变、矿化

的基岩露头或转石，以及地形切割、第四纪覆盖厚度、植被发育等情况。
F2 地球化学土壤采样记录卡的内容说明：

a． 图幅名称、工作地区的内容与水系沉积物采样记录卡的内容要求相似。
b． 采样位置：指土壤样品具体采样位置，例如：山坡；山脊；梯田埂下方等。

c． 采样深度：指土壤样品采样坑的总深度，用 cm 表示。

d． 采样层位；指采集的样品所处的层位，例如：残积层；坡积层等。
e． 样品成分：指样品的物质成分。例如：粘土、岩石风化碎屑；粉砂土等。

f． 地质、地貌特征描述：与水系沉积物采样记录卡的内容要求相同。
F3 地球化学岩石采样记录卡的内容说明：

s． 图幅名称、工作地区的内容与水系沉积物采祥记录卡的内容要要求相似。

b． 采样位置：指岩石样品具体采集的位置，例如：水系源头基岩露头，山脊基
岩露头，水沟旁边石英脉露头等

c． 采样方法：指拣块，多点组合拣块，刻槽等采样方法。
d． 岩石时代：指岩石样品采自何种地质年代，可用地层、侵入体符号填写，例

如：γ5
2-1。

e． 岩石名称：指岩石样品具体定名，例如：页岩；斑状花岗岩等。
f． 岩石成分、矿化、蚀变特征描述：指岩石样品中主要造岩矿物和有用矿物

成分、蚀变等特征。
g． 岩石风化程度：指所采样品风化程度，例如：半风化、未风化新鲜基岩。

表 F1地球化学水系沉积物采样记录卡

图幅名称： 工作地区： 第 页

水 系
号

采 样 点
号

样 品 袋
号

采 样 位
匿

样 品 成
分

地质、地貌特征描述 pH值 备
注

工作单位： 采样者： 日期：
检查者： 日期



表 F2 地球化学土壤采样记录卡
图幅名称： 工作地区： 第 页

线号 点号 样品袋
号

采样位置 采样深度 采样层位 样品成
分

地质、地貌特征描述 备注

工作单位： 采样者： 日期： 年 月 日

检查者： 日期： 年 月 日

表 F3 地球化学岩石采样记录卡

图幅名称： 工作地区： 第 页

线号
点
号

样品袋
号

采样位
置

采样方
法

岩石时
代

岩石名
称

岩石成分、矿化、蚀
变

等特征描述

岩石风
化

程度

备
注

工作单位： 采样者： 日期： 年 月 日

检查者： 日期： 年 月 日


